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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任务、基本原则、适用范围 (一)刑法的性质 刑法是统治

阶级为了其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以国家的名义制定的有关

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犯罪者适用何种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刑法鲜明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我国刑法，是为了保

护人民，惩罚、改造极少数犯罪分子，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

社会秩序服务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二)我国刑

法的任务 我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

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

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

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 (三)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刑法》第三、四、五条规

定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包含以下三项： 1.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

律定罪处刑；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

刑。即什么行为是犯罪，应处以什么样的处罚都必须由刑法

明文规定。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

越法律的特权。 3.罪刑相当原则 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

适应。即主要依据罪行决定刑罚的轻重，这一原则具体要求



：(1)有罪当罚、无罪不罚；(2)轻罪轻罚、重罪重罚；(3)同罪

同罚、罪刑相当；(4)刑罚的性质与犯罪的性质相适应。 (四)

我国刑法适用范围 又称刑法的效力范围，指刑法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对什么人适用，以及是否有溯及力。包括空间

效力范围和时间效力范围。我国刑法的空间效力范围分为

：(1)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2)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3)我国

刑法的保护管辖；(4)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我国刑法的时间

效力范围始于生效日，终于废止日；在法律溯及力上采取从

旧兼从轻的原则。 二、犯罪的本质和概念 (一)犯罪的本质 犯

罪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伴随着国家和法的产生而产生

的，是属于一定历史范畴的社会现象。犯罪同一定阶级的利

益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二者的统一。

但阶级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犯罪的社会性则从属于犯罪的

阶级性。 (二)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按我国刑法规定，一切危害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

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

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

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

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刑法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

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

定义揭示了犯罪的本质属性和法律特征，划清了罪与非罪的

界限。 犯罪具有以下特征：(1)严重的社会危害性；(2)刑事违

法性；(3)应受刑罚处罚性。 三、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指我国

法律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

要件的总和。 每一个犯罪构成都包括四个方面的共同要件：

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要



件。 1.犯罪的客体 它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

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包括以下内容：(1)犯罪的客

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2)这种社会关系为我国刑法所

保护；(3)犯罪的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2.犯罪

的客观方面 它是指犯罪行为和由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

。它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要件：(1)危害行为。危害行为包括两

种基本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前者指行为人用积极行动实

施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后者指负有特定义务实施某种行为

而又能够履行这种义务的人消极地不履行义务而造成危害社

会的行为。 (2)危害结果，即危害行为造成的后果。(3)危害行

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3.犯罪的主体 它是指实施了

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人。它包括作为犯罪

主体的自然人和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自然人成为犯罪主体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自然人。(2)达

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按照我国《刑法》第十七条

的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3)是具有

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单位成为犯罪主体必须具备以下条

件：(1)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2)必须是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 4.犯罪的主观方面 它是指犯罪的

主体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及其可能引起的危害后果的故意或者

过失的心理状态。它包括：(1)犯罪的故意，指行为人明知自

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

发生的心理态度。(2)犯罪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

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

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结

果的主观心理态度。(3)犯罪的目的和动机，是指行为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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